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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21〕3号 

 

申请人：广州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黄埔区水西路 12号凯达楼 

 

申请人广州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不服广州市黄埔区

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 年 12 月 9 日做出的《违法建设

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第 27-026 号），

于 2 月 5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已审

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    1.请求撤销(2020)第 27-026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

定书》。 

    2．请求在作出行政复议決定之前，停止执行(2020)第

27-026 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決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一、慧创百思创业园是岭南学院指定的产学研合作示范

基地和创新创业基地，园区内已经整体取得市规划许可，是

市、区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的新型创新创业企业孵化器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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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在慧创百思创业园内对老旧的厂房采取改建，翻新，没

有改变园区内物业的使用性质和用途，反而是黄埔区一处极

具工业风格的全新园区，不但无需另行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，反而应当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。现被申请人要求

申请人重新办理规划许可证，属于重复行政行为。首先，慧

创百思创业园位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内，原身是广东岭

南职业技术学院内的一所废弃厂房，后来由百思一刻和岭南

学院共同打造，是岭南学院指定的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和创

新创业基地。已经取得的整体的规划许可证照，园区的各种

改建，翻新无需重新重复办证。其次，慧创百思创业园的旧

改厂房的入驻企业，全部均能取得工商营业执照，证明，慧

创百思创业园内的全部建筑均是合法合规的建筑。因此，申

请人在合法合规的园区内对老旧的厂房采取改建，翻新，没

有改变园区内物业的使用性质和用途，无需另行再申报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，现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重新办理规划许可

证，属于重复行政行为。 

二、根据现有的最新政策性文件，慧创百思创业园内的

建设无需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

《关于继续深化若干规划用地改革事项的通知》，市政公共

设施及设备类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正因为慧创百

思创业园是岭南学院指定的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和创新创

业基地，性质上属于面向社会的公共市政建筑，园区的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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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也应当适用《关于继续深化若干规划用地改革事项的通

知》的规定，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 

三、申请人的建设行为并不是新建，仅是在原固定建筑

的基础上改建、翻新，不是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，被申请

人适用法律错误，不具备行政合法性。被申请人依据《广州

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(三)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，或者临

时建筑物、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是适用法律错误。

首先，慧创百思创业园内的老旧厂房不属于临时建筑物、构

筑物;其次，申请人的建设行为并不是新建，仅是在原固定

建筑的基础上改建、翻新，不存在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，

因此，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，行政决定不具备行政合法性。 

四、结合行政法比例原则的要求，具体行政行为的出具

应当综合考虑各方的正当利益。拆除建筑会严重损害公共利

益，该建筑不应被拆除。因为本次针对的建筑是慧创百思创

业园内的建筑，与整个慧创百思创业园内的建筑风格密不可

分，鉴于慧创百思创业园是岭南学院指定的产学研合作示范

基地和创新创业基地，建筑在拆除之后可能会对严重损害公

共利益，或者在进行拆除之后，可能会导致某种不可逆转的

严重后果的。所以该建筑可不应被拆除。另，若被申请人认

为申请人的建设必须取得规划许可证，完全可以通过改正或

补办手续，由“违章建筑”变成“合法建筑”的，所涉建筑

可不拆除。按照我国《城乡规划法》相关规定，取得了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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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选址意见书》以及前期土地相关的

手续，并且可以通过改正或补办一定的手续来获得最后的

《房屋建设许可证》或者不动产权证书的，可以补办手续，

应该给予改正或限期改正的机会。 

综述，为贯彻李克强同志“六保六稳”政策的平稳过渡，

被申请人在不具备行政合法性、行政合理性、而且行政行为

比例不恰当，(2020)第 27-026号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決定

书》应当被撤销。另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 21条规定，申

请人有权申请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。请贵局依法审查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一、答复人具有查处街道辖区范围内违法建设行为的法

定职权。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”第二十

条第三款规定：“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

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违法建设，在镇辖区范

围内的，由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

正的，依法强制拆除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予以配合；

违法建设在街道辖区范围内的，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

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依法强制拆除，

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配合。”本案中，答复人系广州市黄埔

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，且涉案违法建设行为发生地位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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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黄埔区岭南学院旁科学大道 1 号慧创百思创业园内

（以下简称涉案地块）。因此，答复人依法具有查处包括涉

案地块上违法建设在内的街道辖区内违法建设的职权。 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《处理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

确凿。（一）申请人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擅自在涉案地块

建设房屋，已构成违法建设。2020 年 8 月 10日，答复人执

法人员对涉案地块上的房屋进行检查：涉案地块的业主单位

为广州市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，使用单位为申请人；该地

块共有七处扩建，第一处是将以前原有一层砖混结构厂房拆

除，改建为一栋二层钢结构房屋，用于办公及餐饮，建基面

积 1532.28平方米（67.8米×22.6 平方米），第二层建筑

面积 1342.44平方米（59.4平方米×22.6平方米），总建

筑面积 2874.72平方米；第二处是在第一处钢结构房屋旁边

建设一层室外钢梯，钢梯水平投影面积 19.84平方米（6.4

米×3.1米），该钢梯无上盖。第三处是将以前原有砖混结

构房屋及铁皮棚拆除，改建为砖混房和铁皮屋，该砖混房与

铁皮房连成一体，一栋一层，用作洗手间、仓库及快递收取

点，建基面积 203.84平方米（39.6 米×5.2米），建筑面

积 203.84平方米；第四处是对原来一层框架厂房进行改建，

将原来厂房中间的铁皮棚拆除，升高 1米后建设新的铁皮棚，

并在厂房内加建隔层，楼梯，连廊，用于办公，该处建筑物

改建前后建基面积 1701平方米（42 米×40.5 米）不变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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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铁皮棚水平投影面积 324平方米（40.5米×8米），隔层

建筑面积 1547.4平方米（13米×8 米＋8.3米×8米＋17 米

×2×40.5 米），楼梯水平投影面积 38.64平方米（8.4米

×4.6米），连廊水平投影面积 17.6 平方米（8 米×2.2 米）；

第五处是在第四处框架房屋的旁边建设一个两层室外钢梯，

钢梯水平投影面积 15.66 平方米（5.8米×2.7米），该钢

梯无上盖；第六处是将原来铁皮棚砖混房拆除，改建成玻璃

房，用于厨房，一栋一层，建基面积 30 平方米（6米×5米），

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；第七处加建砖混结构，用于电房，一

栋一层，建基面积 11.2平方米（2.8 米×4米），建筑面积

11.2 平方米；经初步了解，该七处改扩建属于申请人行为，

现场不能提供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答复人执法人员现

场制作《检查笔录》、拍照取证，并当场向申请人发出《询

问通知书》（穗综埔询字〔2020〕27-0583 号）。2020 年 8

月 12 日，申请人的受委托人接受答复人的询问，称：涉案

地块是由申请人从广州市杨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租的，涉案

地块就是租赁合同中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风信

路以西杨箕工业园；涉案地块上的七处建筑物是由申请人出

资于 2019 年 6月开始建设，2020年 3 月完工装修完毕，申

请人未经过或取得规划部门报建审批，并提供了《营业执照》、

法人代表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场

地证明、场地租地合同等资料复印件。2020 年 9月 25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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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

埔区分局作出《关于协助提供惠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涉嫌违

法建设规划意见的复函》（穗开规划资源函〔2020〕657 号），

载明：来函所涉建设工程未向该局申请过规划报建；七处房

屋中的第一、三、四、六、七属于“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

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设”；第二、五处建议答复人直接

处理。综上，申请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擅自在涉

案地块上改扩建，已构成违法建设。（二）申请人要求撤销

《处理决定书》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。第一，《广东省

自然资源厅关于继续深化若干规划用地改革事项的通知》

（粤自然资函〔2020〕552号）第一大点第（一）小点规定：

“进一步简化、规范规划用地审批事项：（一）对以下两类

工程建设项目，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：一是建（构）

筑物类。不改变建筑面积、总高度、层数、外立面，不影响

建筑安全的装饰装修、维修整治工程和老旧小区改造更新工

程；在原有用地红线范围内新建体育跑道、无基础看台以及

不增加建筑面积的围墙、布局地面停车设施和机械式立体停

车设施、公厕、垃圾站等。二是市政公共设施及设备类。在

道路原有红线内单独建设道。路附属设施（如：路灯、路牌、

垃圾回收箱、小品等）、各种维修整治工程，零星的配套园

林绿化工程。宽 8 米以下的道路及步道建设工程；城市交通

管理设备安装、维修、加固以及交通标志标线设置、翻新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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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等不涉及道路原有红线修改变更的市政工程；公安部门和

城市管理部门设立的用于城市安全、治安管理的监控设备、

岗亭等公益性设施；堤岸的维修加固工程；装设电信设施、

无线电发射设施、非经营性小型分布式光伏设施，供电开关

箱、箱式变压器等；面积较小的可移动保安亭、报刊亭等。”

本案中，涉案地块上的七处房屋显然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可免

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形，因此，申请人在《行政

复议申请书》中主张可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没有

依据。第二，本案涉案地块上七处建筑物中多为铁皮棚等，

依据《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

发广州市加强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穗建规字〔2019〕4 号）规定，应当办理

相关的手续，但申请人并未办理，因此，申请人在《行政复

议申请书》中主张不是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，没有依据。

综上，答复人作出的《处理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凿，申请人要求撤销没有任何依据。 

三、答复人作出的《处理决定书》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

答复人基于已查明的前述事实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
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“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

构筑物、道路、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

应当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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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。”第六十四条“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

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

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

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

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

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。”《广州市违

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“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

的违法建设：（三）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，或者临时建筑

物、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；”第二十条第一款“违

法建设属于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

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，除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无法实

施拆除的情形外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或者镇人民政府应

当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，逾期不拆除的，应当依法强制拆除。”

的规定，对申请人作出责令其限期自行拆除本案违法建设的

行政处理决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 

四、答复人作出的《处理决定书》程序合法。为保障申

请人的陈述、申辩权，2020 年 11 月 3 日，答复人依法作出

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告知书》（穗综埔告字〔2019〕

35-026 号），告知申请人将对其作出责令限期拆除本案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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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的行政处理，申请人对此享有陈述、申辩权。同日，答

复人将该告知书直接送达申请人时，申请人拒绝签收，故答

复人在见证人见证下现场张贴送达该告知书。2020 年 11 月

4 日，答复人再次通过 EMS邮寄方式送达该告知书。2020年

12 月 9 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处理决定书》和《广州市城市管理

综合执法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》（穗综埔强拆公字〔2020〕

27-026 号），并于同日通过 EMS邮寄送达《处理决定书》给

申请人，并在现场张贴《处理决定书》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》（穗综埔强拆公字〔2020〕

27-026 号）。因此，答复人作出的《处理决定书》程序合法。 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作出的《处理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

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，望贵局

依法予以维持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2020 年 8月，被申请人对黄埔区岭南学院旁科学大道 1

号慧创百思创业园进行检查，发现申请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对该地块进行七处改扩建，第一处是将以前原有一

层砖混结构厂房拆除，改建为一栋二层钢结构房屋，建基面

积 1532.28平方米，第二层建筑面积 1342.44平方米，总建

筑面积 2874.72平方米；第二处是在第一处钢结构房屋旁边

建设一层室外钢梯，钢梯水平投影面积 19.84平方米，该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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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无上盖。第三处是将以前原有砖混结构房屋及铁皮棚拆除，

改建为砖混房和铁皮屋，该砖混房与铁皮房连成一体，一栋

一层，建基面积 203.84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203.84 平方米；

第四处是对原来一层框架厂房进行改建，将原来厂房中间的

铁皮棚拆除，升高 1 米后建设新的铁皮棚，并在厂房内加建

隔层，楼梯，连廊，该处建筑物改建前后建基面积 1701平

方米不变，其中铁皮棚水平投影面积 324 平方米，隔层建筑

面积 1547.4 平方米，楼梯水平投影面积 38.64平方米，连

廊水平投影面积 17.6平方米；第五处是在第四处框架房屋

的旁边建设一个两层室外钢梯，钢梯水平投影面积 15.66 平

方米，该钢梯无上盖；第六处是将原来铁皮棚砖混房拆除，

改建成玻璃房，一栋一层，建基面积 3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

30 平方米；第七处加建砖混结构，一栋一层，建基面积 11.2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11.2平方米。以上七处建基总面积 3513.82

平方米，建设时间在 2019-2020年间。被申请人拍摄现场照

片，发出《询问通知书》，制作检查笔录、询问笔录，绘制

《四至图》和《航拍图》。被申请人致函征询规划部门意见，

广州开发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

埔区分局《关于协助提供惠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涉嫌违法建

设征求规划意见的复函》（穗开规划资源函〔2020〕657 号）

载明：上述建设工程应当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但

未向该局申请过规划报建。七处房屋中的第一、三、四、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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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属于“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违法建

设”；第二、五处建议被申请人直接处理。2020年 11 月 3

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告知书》（穗综埔告字〔2020〕第 27-026

号），现场张贴、拍照，次日邮寄送达。12月 9日，被申请

人作出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〔2020〕

第 27-026号），现场张贴、拍照，同日留置送达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

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

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”被申请人具有对

其辖区范围内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

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道路、管

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人

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”第六十

四条规定：“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

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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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限

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

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经过

现场检查，调查询问相关人员，征询规划部门意见，查实申

请人于 2019-2020年间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黄埔区

岭南学院旁科学大道 1号慧创百思创业园地块进行七处改扩

建，建基总面积 3513.82平方米。被申请人认定属于无法采
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，做出责令限期拆除

的行政处理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

序合法，并无不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
维持广州市黄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年 12月

9 日做出的《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》（穗综埔违建处字

〔2020〕第 27-026 号）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 月 1 日 


